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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关于做好2017年教育系统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
区教育系统各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办发[2017]29号）文件精神，落实区政府下达给我系统2017年度无偿献血募集目标的要求，本年度无偿献血募集数按各单位在岗职工人数的6.5%下达。现根据各单位情况，核定各单位2017年度无偿献血任务（附件1）。无偿献血是保证生命救治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公益性卫生事业，为进一步推进无偿献血工作的健康发展，履行单位自愿无偿献血目标承诺，圆满完成此项工作，提出如下要求：

1、各单位要继续加强宣传动员，切实推进无偿献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。在教职员工中广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和科学的献血知识，突出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”原则，倡导奉献精神,动员教职员工积极参加自愿无偿献血，形成“大家做公益，公益为大家”良性循环的促进无偿献血工作的社会氛围。各单位应建立献血应急队伍，积极应对突发性、重大性、灾害性事件发生时的用血需求。
2、各单位应认真做好无偿献血组织工作，确保献血工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，全面完成献血募集目标。各单位需前往区献血办领取《单位献血员登记表》、《献血者健康情况征询表》、《知情承诺书》，预约献血日期。各单位应对照《献血者健康情况征询表》，无偿献血者身体条件明显不符合要求的不要安排参加献血。各单位可将献血人员的有关病历送往区献血办进行初筛。无偿献血者必须携带身份证、《献血登记表》以及《献血者健康情况征询表》前往上海市血液中心（虹桥路1191号）献血。

3、各单位应按照《关于普陀区团体无偿献血体检的规定》（附件2），如实填写《单位献血员登记表》及《知情承诺书》。严禁雇人献血、冒名顶替献血，确保血源安全。各单位要继续做好对献血者的关爱工作，抑制超出“适当补贴”范围的献血后高补贴、长休假现象。

4、2016年尚未完成献血任务的单位需抓紧完成。对未完成单位，区献血办将按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追缴献血补偿金。

5、根据区献血办要求，普陀区统一采用“一次法”血液采集方式。“一次法”是指体检（体格检查、血液部分项目的快速检测）与献血（血液的初、复检）同时进行。具体要求可向区献血办咨询。

6、为进一步理顺献血工作机制，便于组织管理，保障每一位教职工享有无偿献血的权力和义务，经研究决定，因工作需要，岗位与编制不在同一单位的教职工，由实际在岗工作的单位负责组织安排献血。

普陀区献血办公室地址：
普陀区中心医院兰溪路164号献血屋（梅川路口）
联系电话：62168728  22233222*531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陀区教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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